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昀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趙文淵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交

簡字第1047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第一審判決（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92號），提起上

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昀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昀昀於民國112年2月18日17時39分

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

嘉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

與世賢路4段路口時，其本應注意同向同車道行駛之車輛，

後方車應與前方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且路口不得超車，

應依序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

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況，無不能注意情事，竟疏

未注意及此，貿然在內、外車道通行之車輛間超車，適有告

訴人林鳳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

沿同向駛至該處，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因而與告訴人騎乘之機

車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

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

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

失傷害罪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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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

(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

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

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

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

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

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鳳豆、告訴代理人鄭如秀

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檢察官勘驗筆錄、嘉義市政府警察

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嘉雲區0000000案）、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現場及車損照片27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及天主教聖馬爾

定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本件經員警對

A、B二機車進行採證與鑑識，無法將二機車上之痕跡相連

結，難認二機車有擦撞之情事，且事故發生前、中、後，被

告行進方向均為直行，而非超車，與告訴人之B車亦有保持

適當之行車安全間隔。本件事故應係告訴人行車時貿然向右

轉頭，未注意車前狀況，並向左偏移所肇致。被告於偵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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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係因檢察官告知其騎乘A車經過告訴人旁，與告訴人倒

地之結果間，具因果關係，須負過失傷害之責，被告因不諳

法律而承認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所騎乘的A車行駛在嘉義市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車

道，於世賢路4段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前，自停止線駛出

後，係由告訴人後方駛至告訴人B車之左側，兩車繼而並行

通過系爭路口、行人穿越道，於進入外側車道續行一小段距

離後，A車自B車之左方跨越至內側車道後往前超越外側車道

之B車，B車旋即倒地，告訴人亦倒地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

骨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

膝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

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簡上卷第69頁、第73至

78頁)及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9頁、偵卷第12

頁)在卷可憑，應可認定。

(二)本件無法確認A、B二車是否有發生擦撞：

　　被告否認告訴人之B車有與A車發生擦撞之情，而證人即告訴

人於本院審理中先證稱其未跌倒，嗣經檢察官提示本院勘驗

筆錄附件截圖，始證稱被告之A車上的箱子擦撞到其，其才

跌倒，復經檢察官向告訴人確認其騎車跌倒的原因，告訴人

證稱：我不知道，可能是被告的箱子卡到我，不然為什麼被

告騎車經過我，我就跌倒了等語(簡上卷第286、287頁)，就

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被告之A車擦撞而倒地乙節，告訴人並

無法為肯定之證述。另本件經員警對A、B二車進行採證與鑑

識，雖認A車車尾裝設的外送袋右側有一黑色物質轉移，與B

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在相對位置及高度上，尚屬合理或相

當，但A車外送袋上黑色物質傾斜角度呈1點鐘朝7點鐘方

向，與B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呈前後橫向之方向無明顯相

符，且B車左側把手末端外覆有手把套，該手把套上未發現

明顯相對應之痕跡，故無法將二車上開痕跡相連結，且就

A、B二車其餘相對位置及高度亦未發現明顯相對應之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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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在卷可按(警卷第2

1至39頁)，是經鑑識比對，並未發現A、B車二車上有相對應

之轉移物質及刮擦痕跡，本件尚難認定二機車間有擦撞之情

事，則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A車擦撞而倒地，已非無疑。

(三)事故前兩車經過之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口：

　　檢察官雖認為被告違反路口不得超車之規定，然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行經設有彎道、陡

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道路

施工地段，不得超車。」，亦即一般道路之交岔路口並非全

部不可超車，而係限於設有「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方不得

超車，惟本件事故發生前，A、B二車行經之系爭路口並未設

有交岔路口標誌等情，業據警方至現場勘查無誤，並繪製現

場圖及拍攝現場照片在卷可憑(簡上卷第221頁、第229至231

頁)，是系爭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段。況被告於本案之行

駛動態亦非屬超車之行為，詳後述。

(四)A車與B車並行時，原已保持適當之距離：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

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兩車並行應保持之安全間隔距

離，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就「會車」及「超車」之法

定間隔距離規定為半公尺（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0條

第5款、第101條第1項第5款、第109條第2項第3款），故

汽車並行時，自應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

　　2、我國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並未限制同一車道只能有一行

的行車動線(指車輛前後相接，排成直線魚貫前行)，故

如車道的寬度扣除汽車(含機車)之寬度，車輛間尚有半

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彼此行駛空間不重疊，自可

有2條以上的行車動線，此於車輛寬度較小之機車，尤其

常見。惟二機車在同一車道並行之情形下，其等之行駛

空間既可不重疊，即與行駛在不同車道之情況相當，則

在同一車道內沿不同動線行駛之機車，倘任意變更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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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而向左或右偏移行駛，將會侵及另一動線上直行機

車之行車路權致有肇生事故之危險，此種因任意變更行

車動線所造成之危險，顯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就「變

換車道」所定之規範意旨相當，是同一車道內之機車駕

駛人變換行車動向時，自應尊重另一動線上之直行車路

權，並給予適當之提醒。

　　3、本件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寬為3.5公尺，有現場圖可考

(警卷第55頁)，而A車最寬處為66公分、B車最寬處為75

公分，有以量尺測量機車寬度之照片在卷可考(簡上卷第

205、207頁)，則以A、B二車之寬度加上兩車並行時之安

全間隔距離半公尺，該車道可容納2條不同的行車動線，

應可認定。

　　4、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時，係先通過系爭路口，並行經

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依路口監視器畫面顯示，A、B

二車經過枕木紋時，A車是行駛在同向路邊數來第6支枕

木紋之右側外緣，B車是行駛在路邊數來第5支枕木紋內

之右緣，而枕木紋本身的寬度為50公分，枕木紋彼此間

的間隔寬度是80公分，業據員警至現場測量無誤，有測

量圖示在卷可憑(簡上卷第103頁)，是A、B二車於並行經

過行人穿越道時，兩車之間隔約為55公分(計算方式見簡

上卷第247頁)，已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五)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後，B車於短時間、短距離內有大幅

度向左偏行之情形：　

　　由同一住家監視器系統的畫面可知，B車於17時39分11秒通

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後，告訴人頭部向右轉，未打方向

燈，亦未顯示手勢，B車向左偏行，於同分12秒即駛至外側

車道上靠左側一水溝蓋的左緣，於同分13秒倒地，斯時被告

之A車已跨越至左側之內側車道，超越B車向前行駛，此有本

院勘驗筆錄之附件截圖可考(簡上卷第75至78頁)，經警方現

場測量，自枕木紋之北端往南，平行車道線，延伸至B車倒

地造成的刮地痕起點之相對位置，距離共10.9公尺，而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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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線與水溝蓋左緣之最短直線距離為1.1公尺，有現場圖

可考(簡上卷第153頁)，是告訴人之B車於不到2秒，行駛不

到10.9公尺的距離內，已向左偏行1.1公尺，且未為任何警

示行為之事實，應可認定。

(六)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

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

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

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

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注意義務之規範目的，乃在防免車輛

行駛時，因前方突發狀況產生碰撞事故、進而造成人身

傷亡。是對於直行車之駕駛人而言，其行駛時所應注意

之「車前」狀況，應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念，位在其車輛

前方對於碰撞結果之發生可得預見且具有迴避可能性，

而應予注意避免碰撞之一切行人、其他車輛。故「注意

車前狀況」乃係指駕駛人就其注意力所及之情況下，對

於車前已存在或可能存在事物應予注意，以便採取適當

之反應措施而言，是駕駛人注意車前狀況，應建立在行

車當時之時、空等一切情況下進行綜合判斷。

　　2、依前所述，A、B二車於通過枕木紋時，原已保持半公尺

以上之安全距離，詎告訴人之B車於通過枕木紋，不到2

秒內，行駛不到10.9公尺的距離，即向左偏行1.1公尺，

已破壞與被告A車之安全距離，於此種情境，若謂本案被

告應得以注意到告訴人之B車會突然大幅度向左偏行，顯

然過於苛求，且告訴人於不到2秒鐘之時間內即向左偏

行，自難期被告於發現後，能有效為閃避抑或煞停等防

止車禍發生之舉措。況被告A車之左側係內側車道之C

車，於監視器畫面可見，告訴人之B車向左偏行至距離行

車分向線40公分之水溝蓋左緣時，被告之A車已跨越至內

側車道，於其左側尚有C車行駛中之狀況(監視器截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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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上卷第77頁)，亦難期被告再向左側閃避，以保持與B

車的安全間隔距離。是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縱認2車

確有發生擦撞，亦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採

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七)A車係在自己的行車動線上「超越」另一行車動線的B車，而

非「超車」：

　　1、有關「超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第101條規定：

「三、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

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

使前車允讓。四、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

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

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狀況。

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

後，後行車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

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

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上開規定可知，所

謂「超車」，係指後車變更行車動線，由前車的側方通

過，超前之後，再駛入前車原行車動線內繼續行駛的駕

駛行為。如果一行車動線的車輛因速度較快，超過另一

行車動線之車輛，且超越後兩車仍在自己原來的行車動

線上，即非「超車」，而是單純的「超越」行為。蓋如

僅是超越行為，雙方的車輛自始至終均在各自的行車動

線上，不會侵擾他方，且已有須保持安全距離之規定保

障雙方的行車安全，超越者自無事先鳴按喇叭或變換燈

光提醒對方注意之必要，而被超越者也沒有必要減速靠

邊、表示允讓。如認二不同行車動線之車輛，於超越其

他行車動線車輛時，均係「超車」，須遵照上開「超

車」之規定，則於交通實務上即會發生車速較快之車輛

於行駛時，縱無意要超前進入他人的行車路線，亦須一

路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此不合理之現象。

　　2、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本件事故前，A、B二車駛入系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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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時，即已呈現二車並行的態樣，且依前所述，事故發

生時之車道寬度亦可容納2 條以上不同的機車行車動

線，復依A、B二車的行車軌跡，A車始終在B車左側，分

屬不同的行車動線，被告亦否認有超車駛至B車行車路線

前方的意圖，則被告因車速較告訴人快，致A車自然超越

B車之狀況，當非屬「超車」行為，而無須為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於第101條所定之警示行為。

　　3、嘉義市政府雖以113年10月1日府交工字第0000000000號

函文謂：被告駕車經過被害人機車往前行駛之行為係屬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之超車行為，須依該條第1項

第3款規定，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

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等語(簡上卷第

309頁)，惟其應係誤解「超車」之定義，將單純的「超

越」行為定義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之「超車」行

為，該函文之意見自不為本院所採納。

(八)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之鑑定結果同本院認

定：

　　本件交通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

鑑定責任歸屬，亦認：本案肇事前，A、B二車並行之間隔約

為55公分，符合法定兩車並行間隔0.5公尺之規定，肇事原

因判斷為：1、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劃有分向限

制線之路段往左偏行時，未注意左側車輛及並行之安全間

隔，為肇事原因；2、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無肇事因素

等語，有覆議意見書及補充函文在卷足考(簡上卷第139至14

0頁、第245至246頁)，與本院上開認定相同。

(九)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

定意見，尚難憑採：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就本

件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固判斷為：1、被告駕駛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畫有分向限制線同向二車道路段，左側超車未保

持安全間隔，為肇事原因；2、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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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肇事因素(鑑定意見書附於調偵卷第18至20頁)，然此鑑定

意見書誤認被告超越不同動線之告訴人機車之行為屬於「超

車」行為，且未考量告訴人有在短時間、短距離內向左偏行

1.1公尺之行為，其鑑定意見尚難憑採。　

(十)綜上說明，被告之駕車行為並非超車，其於上開時地騎乘A

車，雖曾與告訴人之B車並行，嗣於超越B車時，告訴人人車

倒地，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然告訴人之B車倒地是否係遭A

車擦撞所致，尚無法認定。縱認兩車確曾發生擦撞，然本件

事故發生前，A、B二車並行通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時，尚

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然通過枕木紋進入車道

後，B車於2秒鐘之短時間內、前行不到10.9公尺的短距離

內，即在未為任何警示行為的情況下，向左偏行1.1公尺，

破壞與A車的安全距離，且因發生之時間、距離甚短，內側

車道亦有車輛行進中，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足夠的反應時間及

空間得避免本件事故的發生。本件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無

法使本院得到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之心證，依罪證有疑，

利歸被告之原則，本件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未詳酌上情，誤對被告為有罪之諭知，自有未洽，被告

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

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按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

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

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

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定有明文；又地

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

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

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

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高法院

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經本院審理後，

認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業經認定如前，顯非得以簡易

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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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如有

不服，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

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銘瑩、陳靜慧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蘇姵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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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昀昀  






選任辯護人  趙文淵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交簡字第1047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第一審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昀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昀昀於民國112年2月18日17時39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嘉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世賢路4段路口時，其本應注意同向同車道行駛之車輛，後方車應與前方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且路口不得超車，應依序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況，無不能注意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在內、外車道通行之車輛間超車，適有告訴人林鳳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同向駛至該處，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因而與告訴人騎乘之機車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
(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鳳豆、告訴代理人鄭如秀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檢察官勘驗筆錄、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嘉雲區0000000案）、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27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及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本件經員警對A、B二機車進行採證與鑑識，無法將二機車上之痕跡相連結，難認二機車有擦撞之情事，且事故發生前、中、後，被告行進方向均為直行，而非超車，與告訴人之B車亦有保持適當之行車安全間隔。本件事故應係告訴人行車時貿然向右轉頭，未注意車前狀況，並向左偏移所肇致。被告於偵查中認罪係因檢察官告知其騎乘A車經過告訴人旁，與告訴人倒地之結果間，具因果關係，須負過失傷害之責，被告因不諳法律而承認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所騎乘的A車行駛在嘉義市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車道，於世賢路4段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前，自停止線駛出後，係由告訴人後方駛至告訴人B車之左側，兩車繼而並行通過系爭路口、行人穿越道，於進入外側車道續行一小段距離後，A車自B車之左方跨越至內側車道後往前超越外側車道之B車，B車旋即倒地，告訴人亦倒地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簡上卷第69頁、第73至78頁)及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9頁、偵卷第12頁)在卷可憑，應可認定。
(二)本件無法確認A、B二車是否有發生擦撞：
　　被告否認告訴人之B車有與A車發生擦撞之情，而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先證稱其未跌倒，嗣經檢察官提示本院勘驗筆錄附件截圖，始證稱被告之A車上的箱子擦撞到其，其才跌倒，復經檢察官向告訴人確認其騎車跌倒的原因，告訴人證稱：我不知道，可能是被告的箱子卡到我，不然為什麼被告騎車經過我，我就跌倒了等語(簡上卷第286、287頁)，就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被告之A車擦撞而倒地乙節，告訴人並無法為肯定之證述。另本件經員警對A、B二車進行採證與鑑識，雖認A車車尾裝設的外送袋右側有一黑色物質轉移，與B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在相對位置及高度上，尚屬合理或相當，但A車外送袋上黑色物質傾斜角度呈1點鐘朝7點鐘方向，與B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呈前後橫向之方向無明顯相符，且B車左側把手末端外覆有手把套，該手把套上未發現明顯相對應之痕跡，故無法將二車上開痕跡相連結，且就A、B二車其餘相對位置及高度亦未發現明顯相對應之跡證，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在卷可按(警卷第21至39頁)，是經鑑識比對，並未發現A、B車二車上有相對應之轉移物質及刮擦痕跡，本件尚難認定二機車間有擦撞之情事，則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A車擦撞而倒地，已非無疑。
(三)事故前兩車經過之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口：
　　檢察官雖認為被告違反路口不得超車之規定，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道路施工地段，不得超車。」，亦即一般道路之交岔路口並非全部不可超車，而係限於設有「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方不得超車，惟本件事故發生前，A、B二車行經之系爭路口並未設有交岔路口標誌等情，業據警方至現場勘查無誤，並繪製現場圖及拍攝現場照片在卷可憑(簡上卷第221頁、第229至231頁)，是系爭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段。況被告於本案之行駛動態亦非屬超車之行為，詳後述。
(四)A車與B車並行時，原已保持適當之距離：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兩車並行應保持之安全間隔距離，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就「會車」及「超車」之法定間隔距離規定為半公尺（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0條第5款、第101條第1項第5款、第109條第2項第3款），故汽車並行時，自應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
　　2、我國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並未限制同一車道只能有一行的行車動線(指車輛前後相接，排成直線魚貫前行)，故如車道的寬度扣除汽車(含機車)之寬度，車輛間尚有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彼此行駛空間不重疊，自可有2條以上的行車動線，此於車輛寬度較小之機車，尤其常見。惟二機車在同一車道並行之情形下，其等之行駛空間既可不重疊，即與行駛在不同車道之情況相當，則在同一車道內沿不同動線行駛之機車，倘任意變更行車動線而向左或右偏移行駛，將會侵及另一動線上直行機車之行車路權致有肇生事故之危險，此種因任意變更行車動線所造成之危險，顯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就「變換車道」所定之規範意旨相當，是同一車道內之機車駕駛人變換行車動向時，自應尊重另一動線上之直行車路權，並給予適當之提醒。
　　3、本件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寬為3.5公尺，有現場圖可考(警卷第55頁)，而A車最寬處為66公分、B車最寬處為75公分，有以量尺測量機車寬度之照片在卷可考(簡上卷第205、207頁)，則以A、B二車之寬度加上兩車並行時之安全間隔距離半公尺，該車道可容納2條不同的行車動線，應可認定。
　　4、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時，係先通過系爭路口，並行經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依路口監視器畫面顯示，A、B二車經過枕木紋時，A車是行駛在同向路邊數來第6支枕木紋之右側外緣，B車是行駛在路邊數來第5支枕木紋內之右緣，而枕木紋本身的寬度為50公分，枕木紋彼此間的間隔寬度是80公分，業據員警至現場測量無誤，有測量圖示在卷可憑(簡上卷第103頁)，是A、B二車於並行經過行人穿越道時，兩車之間隔約為55公分(計算方式見簡上卷第247頁)，已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五)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後，B車於短時間、短距離內有大幅度向左偏行之情形：　
　　由同一住家監視器系統的畫面可知，B車於17時39分11秒通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後，告訴人頭部向右轉，未打方向燈，亦未顯示手勢，B車向左偏行，於同分12秒即駛至外側車道上靠左側一水溝蓋的左緣，於同分13秒倒地，斯時被告之A車已跨越至左側之內側車道，超越B車向前行駛，此有本院勘驗筆錄之附件截圖可考(簡上卷第75至78頁)，經警方現場測量，自枕木紋之北端往南，平行車道線，延伸至B車倒地造成的刮地痕起點之相對位置，距離共10.9公尺，而上開延伸線與水溝蓋左緣之最短直線距離為1.1公尺，有現場圖可考(簡上卷第153頁)，是告訴人之B車於不到2秒，行駛不到10.9公尺的距離內，已向左偏行1.1公尺，且未為任何警示行為之事實，應可認定。
(六)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注意義務之規範目的，乃在防免車輛行駛時，因前方突發狀況產生碰撞事故、進而造成人身傷亡。是對於直行車之駕駛人而言，其行駛時所應注意之「車前」狀況，應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念，位在其車輛前方對於碰撞結果之發生可得預見且具有迴避可能性，而應予注意避免碰撞之一切行人、其他車輛。故「注意車前狀況」乃係指駕駛人就其注意力所及之情況下，對於車前已存在或可能存在事物應予注意，以便採取適當之反應措施而言，是駕駛人注意車前狀況，應建立在行車當時之時、空等一切情況下進行綜合判斷。
　　2、依前所述，A、B二車於通過枕木紋時，原已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詎告訴人之B車於通過枕木紋，不到2秒內，行駛不到10.9公尺的距離，即向左偏行1.1公尺，已破壞與被告A車之安全距離，於此種情境，若謂本案被告應得以注意到告訴人之B車會突然大幅度向左偏行，顯然過於苛求，且告訴人於不到2秒鐘之時間內即向左偏行，自難期被告於發現後，能有效為閃避抑或煞停等防止車禍發生之舉措。況被告A車之左側係內側車道之C車，於監視器畫面可見，告訴人之B車向左偏行至距離行車分向線40公分之水溝蓋左緣時，被告之A車已跨越至內側車道，於其左側尚有C車行駛中之狀況(監視器截圖見簡上卷第77頁)，亦難期被告再向左側閃避，以保持與B車的安全間隔距離。是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縱認2車確有發生擦撞，亦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七)A車係在自己的行車動線上「超越」另一行車動線的B車，而非「超車」：
　　1、有關「超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第101條規定：「三、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四、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狀況。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上開規定可知，所謂「超車」，係指後車變更行車動線，由前車的側方通過，超前之後，再駛入前車原行車動線內繼續行駛的駕駛行為。如果一行車動線的車輛因速度較快，超過另一行車動線之車輛，且超越後兩車仍在自己原來的行車動線上，即非「超車」，而是單純的「超越」行為。蓋如僅是超越行為，雙方的車輛自始至終均在各自的行車動線上，不會侵擾他方，且已有須保持安全距離之規定保障雙方的行車安全，超越者自無事先鳴按喇叭或變換燈光提醒對方注意之必要，而被超越者也沒有必要減速靠邊、表示允讓。如認二不同行車動線之車輛，於超越其他行車動線車輛時，均係「超車」，須遵照上開「超車」之規定，則於交通實務上即會發生車速較快之車輛於行駛時，縱無意要超前進入他人的行車路線，亦須一路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此不合理之現象。
　　2、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本件事故前，A、B二車駛入系爭路口時，即已呈現二車並行的態樣，且依前所述，事故發生時之車道寬度亦可容納2 條以上不同的機車行車動線，復依A、B二車的行車軌跡，A車始終在B車左側，分屬不同的行車動線，被告亦否認有超車駛至B車行車路線前方的意圖，則被告因車速較告訴人快，致A車自然超越B車之狀況，當非屬「超車」行為，而無須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第101條所定之警示行為。
　　3、嘉義市政府雖以113年10月1日府交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謂：被告駕車經過被害人機車往前行駛之行為係屬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之超車行為，須依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等語(簡上卷第309頁)，惟其應係誤解「超車」之定義，將單純的「超越」行為定義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之「超車」行為，該函文之意見自不為本院所採納。
(八)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之鑑定結果同本院認定：
　　本件交通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責任歸屬，亦認：本案肇事前，A、B二車並行之間隔約為55公分，符合法定兩車並行間隔0.5公尺之規定，肇事原因判斷為：1、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往左偏行時，未注意左側車輛及並行之安全間隔，為肇事原因；2、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無肇事因素等語，有覆議意見書及補充函文在卷足考(簡上卷第139至140頁、第245至246頁)，與本院上開認定相同。
(九)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意見，尚難憑採：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就本件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固判斷為：1、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畫有分向限制線同向二車道路段，左側超車未保持安全間隔，為肇事原因；2、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無肇事因素(鑑定意見書附於調偵卷第18至20頁)，然此鑑定意見書誤認被告超越不同動線之告訴人機車之行為屬於「超車」行為，且未考量告訴人有在短時間、短距離內向左偏行1.1公尺之行為，其鑑定意見尚難憑採。　
(十)綜上說明，被告之駕車行為並非超車，其於上開時地騎乘A車，雖曾與告訴人之B車並行，嗣於超越B車時，告訴人人車倒地，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然告訴人之B車倒地是否係遭A車擦撞所致，尚無法認定。縱認兩車確曾發生擦撞，然本件事故發生前，A、B二車並行通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時，尚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然通過枕木紋進入車道後，B車於2秒鐘之短時間內、前行不到10.9公尺的短距離內，即在未為任何警示行為的情況下，向左偏行1.1公尺，破壞與A車的安全距離，且因發生之時間、距離甚短，內側車道亦有車輛行進中，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足夠的反應時間及空間得避免本件事故的發生。本件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得到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之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本件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未詳酌上情，誤對被告為有罪之諭知，自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按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定有明文；又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業經認定如前，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銘瑩、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蘇姵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恬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昀昀  



選任辯護人  趙文淵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交
簡字第1047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第一審判決（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92號），提起上
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昀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昀昀於民國112年2月18日17時39分許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嘉
    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
    世賢路4段路口時，其本應注意同向同車道行駛之車輛，後
    方車應與前方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且路口不得超車，應
    依序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
    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況，無不能注意情事，竟疏未
    注意及此，貿然在內、外車道通行之車輛間超車，適有告訴
    人林鳳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
    同向駛至該處，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因而與告訴人騎乘之機車
    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折
    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及
    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
    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
(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
    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
    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
    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
    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
    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鳳豆、告訴代理人鄭如秀
    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檢察官勘驗筆錄、嘉義市政府警察
    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嘉雲區0000000案）、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現場及車損照片27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及天主教聖馬爾
    定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本件經員警對A
    、B二機車進行採證與鑑識，無法將二機車上之痕跡相連結
    ，難認二機車有擦撞之情事，且事故發生前、中、後，被告
    行進方向均為直行，而非超車，與告訴人之B車亦有保持適
    當之行車安全間隔。本件事故應係告訴人行車時貿然向右轉
    頭，未注意車前狀況，並向左偏移所肇致。被告於偵查中認
    罪係因檢察官告知其騎乘A車經過告訴人旁，與告訴人倒地
    之結果間，具因果關係，須負過失傷害之責，被告因不諳法
    律而承認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所騎乘的A車行駛在嘉義市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車道
    ，於世賢路4段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前，自停止線駛出後，
    係由告訴人後方駛至告訴人B車之左側，兩車繼而並行通過
    系爭路口、行人穿越道，於進入外側車道續行一小段距離後
    ，A車自B車之左方跨越至內側車道後往前超越外側車道之B
    車，B車旋即倒地，告訴人亦倒地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
    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
    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確
    認無訛，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簡上卷第69頁、第73至78
    頁)及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9頁、偵卷第12頁)
    在卷可憑，應可認定。
(二)本件無法確認A、B二車是否有發生擦撞：
　　被告否認告訴人之B車有與A車發生擦撞之情，而證人即告訴
    人於本院審理中先證稱其未跌倒，嗣經檢察官提示本院勘驗
    筆錄附件截圖，始證稱被告之A車上的箱子擦撞到其，其才
    跌倒，復經檢察官向告訴人確認其騎車跌倒的原因，告訴人
    證稱：我不知道，可能是被告的箱子卡到我，不然為什麼被
    告騎車經過我，我就跌倒了等語(簡上卷第286、287頁)，就
    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被告之A車擦撞而倒地乙節，告訴人並
    無法為肯定之證述。另本件經員警對A、B二車進行採證與鑑
    識，雖認A車車尾裝設的外送袋右側有一黑色物質轉移，與B
    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在相對位置及高度上，尚屬合理或相
    當，但A車外送袋上黑色物質傾斜角度呈1點鐘朝7點鐘方向
    ，與B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呈前後橫向之方向無明顯相符
    ，且B車左側把手末端外覆有手把套，該手把套上未發現明
    顯相對應之痕跡，故無法將二車上開痕跡相連結，且就A、B
    二車其餘相對位置及高度亦未發現明顯相對應之跡證，此有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在卷可按(警卷第21至3
    9頁)，是經鑑識比對，並未發現A、B車二車上有相對應之轉
    移物質及刮擦痕跡，本件尚難認定二機車間有擦撞之情事，
    則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A車擦撞而倒地，已非無疑。
(三)事故前兩車經過之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口：
　　檢察官雖認為被告違反路口不得超車之規定，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道路施工地段，不得超車。」，亦即一般道路之交岔路口並非全部不可超車，而係限於設有「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方不得超車，惟本件事故發生前，A、B二車行經之系爭路口並未設有交岔路口標誌等情，業據警方至現場勘查無誤，並繪製現場圖及拍攝現場照片在卷可憑(簡上卷第221頁、第229至231頁)，是系爭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段。況被告於本案之行駛動態亦非屬超車之行為，詳後述。
(四)A車與B車並行時，原已保持適當之距離：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
       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兩車並行應保持之安全間隔距離
       ，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就「會車」及「超車」之法定
       間隔距離規定為半公尺（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0條第
       5款、第101條第1項第5款、第109條第2項第3款），故汽
       車並行時，自應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
　　2、我國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並未限制同一車道只能有一行
       的行車動線(指車輛前後相接，排成直線魚貫前行)，故
       如車道的寬度扣除汽車(含機車)之寬度，車輛間尚有半
       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彼此行駛空間不重疊，自可
       有2條以上的行車動線，此於車輛寬度較小之機車，尤其
       常見。惟二機車在同一車道並行之情形下，其等之行駛
       空間既可不重疊，即與行駛在不同車道之情況相當，則
       在同一車道內沿不同動線行駛之機車，倘任意變更行車
       動線而向左或右偏移行駛，將會侵及另一動線上直行機
       車之行車路權致有肇生事故之危險，此種因任意變更行
       車動線所造成之危險，顯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就「變
       換車道」所定之規範意旨相當，是同一車道內之機車駕
       駛人變換行車動向時，自應尊重另一動線上之直行車路
       權，並給予適當之提醒。
　　3、本件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寬為3.5公尺，有現場圖可考(
       警卷第55頁)，而A車最寬處為66公分、B車最寬處為75公
       分，有以量尺測量機車寬度之照片在卷可考(簡上卷第20
       5、207頁)，則以A、B二車之寬度加上兩車並行時之安全
       間隔距離半公尺，該車道可容納2條不同的行車動線，應
       可認定。
　　4、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時，係先通過系爭路口，並行經
       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依路口監視器畫面顯示，A、B
       二車經過枕木紋時，A車是行駛在同向路邊數來第6支枕
       木紋之右側外緣，B車是行駛在路邊數來第5支枕木紋內
       之右緣，而枕木紋本身的寬度為50公分，枕木紋彼此間
       的間隔寬度是80公分，業據員警至現場測量無誤，有測
       量圖示在卷可憑(簡上卷第103頁)，是A、B二車於並行經
       過行人穿越道時，兩車之間隔約為55公分(計算方式見簡
       上卷第247頁)，已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五)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後，B車於短時間、短距離內有大幅
    度向左偏行之情形：　
　　由同一住家監視器系統的畫面可知，B車於17時39分11秒通
    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後，告訴人頭部向右轉，未打方向燈
    ，亦未顯示手勢，B車向左偏行，於同分12秒即駛至外側車
    道上靠左側一水溝蓋的左緣，於同分13秒倒地，斯時被告之
    A車已跨越至左側之內側車道，超越B車向前行駛，此有本院
    勘驗筆錄之附件截圖可考(簡上卷第75至78頁)，經警方現場
    測量，自枕木紋之北端往南，平行車道線，延伸至B車倒地
    造成的刮地痕起點之相對位置，距離共10.9公尺，而上開延
    伸線與水溝蓋左緣之最短直線距離為1.1公尺，有現場圖可
    考(簡上卷第153頁)，是告訴人之B車於不到2秒，行駛不到1
    0.9公尺的距離內，已向左偏行1.1公尺，且未為任何警示行
    為之事實，應可認定。
(六)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
    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
       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
       ，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
       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注意義務之規範目的，乃在防免車輛行
       駛時，因前方突發狀況產生碰撞事故、進而造成人身傷
       亡。是對於直行車之駕駛人而言，其行駛時所應注意之
       「車前」狀況，應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念，位在其車輛前
       方對於碰撞結果之發生可得預見且具有迴避可能性，而
       應予注意避免碰撞之一切行人、其他車輛。故「注意車
       前狀況」乃係指駕駛人就其注意力所及之情況下，對於
       車前已存在或可能存在事物應予注意，以便採取適當之
       反應措施而言，是駕駛人注意車前狀況，應建立在行車
       當時之時、空等一切情況下進行綜合判斷。
　　2、依前所述，A、B二車於通過枕木紋時，原已保持半公尺
       以上之安全距離，詎告訴人之B車於通過枕木紋，不到2
       秒內，行駛不到10.9公尺的距離，即向左偏行1.1公尺，
       已破壞與被告A車之安全距離，於此種情境，若謂本案被
       告應得以注意到告訴人之B車會突然大幅度向左偏行，顯
       然過於苛求，且告訴人於不到2秒鐘之時間內即向左偏行
       ，自難期被告於發現後，能有效為閃避抑或煞停等防止
       車禍發生之舉措。況被告A車之左側係內側車道之C車，
       於監視器畫面可見，告訴人之B車向左偏行至距離行車分
       向線40公分之水溝蓋左緣時，被告之A車已跨越至內側車
       道，於其左側尚有C車行駛中之狀況(監視器截圖見簡上
       卷第77頁)，亦難期被告再向左側閃避，以保持與B車的
       安全間隔距離。是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縱認2車確有
       發生擦撞，亦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採取必
       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七)A車係在自己的行車動線上「超越」另一行車動線的B車，而
    非「超車」：
　　1、有關「超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第101條規定：「三、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四、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狀況。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上開規定可知，所謂「超車」，係指後車變更行車動線，由前車的側方通過，超前之後，再駛入前車原行車動線內繼續行駛的駕駛行為。如果一行車動線的車輛因速度較快，超過另一行車動線之車輛，且超越後兩車仍在自己原來的行車動線上，即非「超車」，而是單純的「超越」行為。蓋如僅是超越行為，雙方的車輛自始至終均在各自的行車動線上，不會侵擾他方，且已有須保持安全距離之規定保障雙方的行車安全，超越者自無事先鳴按喇叭或變換燈光提醒對方注意之必要，而被超越者也沒有必要減速靠邊、表示允讓。如認二不同行車動線之車輛，於超越其他行車動線車輛時，均係「超車」，須遵照上開「超車」之規定，則於交通實務上即會發生車速較快之車輛於行駛時，縱無意要超前進入他人的行車路線，亦須一路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此不合理之現象。
　　2、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本件事故前，A、B二車駛入系爭路
       口時，即已呈現二車並行的態樣，且依前所述，事故發
       生時之車道寬度亦可容納2 條以上不同的機車行車動線
       ，復依A、B二車的行車軌跡，A車始終在B車左側，分屬
       不同的行車動線，被告亦否認有超車駛至B車行車路線前
       方的意圖，則被告因車速較告訴人快，致A車自然超越B
       車之狀況，當非屬「超車」行為，而無須為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於第101條所定之警示行為。
　　3、嘉義市政府雖以113年10月1日府交工字第0000000000號
       函文謂：被告駕車經過被害人機車往前行駛之行為係屬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之超車行為，須依該條第1項
       第3款規定，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
       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等語(簡上卷第
       309頁)，惟其應係誤解「超車」之定義，將單純的「超
       越」行為定義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之「超車」行為
       ，該函文之意見自不為本院所採納。
(八)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之鑑定結果同本院認
    定：
　　本件交通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
    鑑定責任歸屬，亦認：本案肇事前，A、B二車並行之間隔約
    為55公分，符合法定兩車並行間隔0.5公尺之規定，肇事原
    因判斷為：1、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劃有分向限
    制線之路段往左偏行時，未注意左側車輛及並行之安全間隔
    ，為肇事原因；2、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無肇事因素等
    語，有覆議意見書及補充函文在卷足考(簡上卷第139至140
    頁、第245至246頁)，與本院上開認定相同。
(九)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
    定意見，尚難憑採：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就本
    件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固判斷為：1、被告駕駛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畫有分向限制線同向二車道路段，左側超車未保
    持安全間隔，為肇事原因；2、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
    無肇事因素(鑑定意見書附於調偵卷第18至20頁)，然此鑑定
    意見書誤認被告超越不同動線之告訴人機車之行為屬於「超
    車」行為，且未考量告訴人有在短時間、短距離內向左偏行
    1.1公尺之行為，其鑑定意見尚難憑採。　
(十)綜上說明，被告之駕車行為並非超車，其於上開時地騎乘A
    車，雖曾與告訴人之B車並行，嗣於超越B車時，告訴人人車
    倒地，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然告訴人之B車倒地是否係遭A
    車擦撞所致，尚無法認定。縱認兩車確曾發生擦撞，然本件
    事故發生前，A、B二車並行通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時，尚
    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然通過枕木紋進入車道後
    ，B車於2秒鐘之短時間內、前行不到10.9公尺的短距離內，
    即在未為任何警示行為的情況下，向左偏行1.1公尺，破壞
    與A車的安全距離，且因發生之時間、距離甚短，內側車道
    亦有車輛行進中，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足夠的反應時間及空間
    得避免本件事故的發生。本件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無法使
    本院得到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之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歸
    被告之原則，本件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未詳酌上情，誤對被告為有罪之諭知，自有未洽，被告
    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
    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按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
    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
    ，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
    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定有明文；又地方
    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
    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
    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
    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高法院91
    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
    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業經認定如前，顯非得以簡易判
    決處刑之案件，原審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
    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如有不
    服，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
    ，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銘瑩、陳靜慧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蘇姵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恬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昀昀  



選任辯護人  趙文淵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交簡字第1047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第一審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5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昀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昀昀於民國112年2月18日17時39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嘉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世賢路4段路口時，其本應注意同向同車道行駛之車輛，後方車應與前方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且路口不得超車，應依序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況，無不能注意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在內、外車道通行之車輛間超車，適有告訴人林鳳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同向駛至該處，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因而與告訴人騎乘之機車擦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
(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鳳豆、告訴代理人鄭如秀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檢察官勘驗筆錄、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嘉雲區0000000案）、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27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及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本件經員警對A、B二機車進行採證與鑑識，無法將二機車上之痕跡相連結，難認二機車有擦撞之情事，且事故發生前、中、後，被告行進方向均為直行，而非超車，與告訴人之B車亦有保持適當之行車安全間隔。本件事故應係告訴人行車時貿然向右轉頭，未注意車前狀況，並向左偏移所肇致。被告於偵查中認罪係因檢察官告知其騎乘A車經過告訴人旁，與告訴人倒地之結果間，具因果關係，須負過失傷害之責，被告因不諳法律而承認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所騎乘的A車行駛在嘉義市吳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車道，於世賢路4段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前，自停止線駛出後，係由告訴人後方駛至告訴人B車之左側，兩車繼而並行通過系爭路口、行人穿越道，於進入外側車道續行一小段距離後，A車自B車之左方跨越至內側車道後往前超越外側車道之B車，B車旋即倒地，告訴人亦倒地受有左側第二至七肋骨骨折合併血胸、左側鎖骨骨折、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左膝及左小腿挫傷之傷害等情，業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簡上卷第69頁、第73至78頁)及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9頁、偵卷第12頁)在卷可憑，應可認定。
(二)本件無法確認A、B二車是否有發生擦撞：
　　被告否認告訴人之B車有與A車發生擦撞之情，而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先證稱其未跌倒，嗣經檢察官提示本院勘驗筆錄附件截圖，始證稱被告之A車上的箱子擦撞到其，其才跌倒，復經檢察官向告訴人確認其騎車跌倒的原因，告訴人證稱：我不知道，可能是被告的箱子卡到我，不然為什麼被告騎車經過我，我就跌倒了等語(簡上卷第286、287頁)，就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被告之A車擦撞而倒地乙節，告訴人並無法為肯定之證述。另本件經員警對A、B二車進行採證與鑑識，雖認A車車尾裝設的外送袋右側有一黑色物質轉移，與B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在相對位置及高度上，尚屬合理或相當，但A車外送袋上黑色物質傾斜角度呈1點鐘朝7點鐘方向，與B車左側把手的刮擦痕跡呈前後橫向之方向無明顯相符，且B車左側把手末端外覆有手把套，該手把套上未發現明顯相對應之痕跡，故無法將二車上開痕跡相連結，且就A、B二車其餘相對位置及高度亦未發現明顯相對應之跡證，此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在卷可按(警卷第21至39頁)，是經鑑識比對，並未發現A、B車二車上有相對應之轉移物質及刮擦痕跡，本件尚難認定二機車間有擦撞之情事，則告訴人之B車是否係遭A車擦撞而倒地，已非無疑。
(三)事故前兩車經過之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口：
　　檢察官雖認為被告違反路口不得超車之規定，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道路施工地段，不得超車。」，亦即一般道路之交岔路口並非全部不可超車，而係限於設有「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方不得超車，惟本件事故發生前，A、B二車行經之系爭路口並未設有交岔路口標誌等情，業據警方至現場勘查無誤，並繪製現場圖及拍攝現場照片在卷可憑(簡上卷第221頁、第229至231頁)，是系爭路口並非不得超車之路段。況被告於本案之行駛動態亦非屬超車之行為，詳後述。
(四)A車與B車並行時，原已保持適當之距離：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兩車並行應保持之安全間隔距離，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就「會車」及「超車」之法定間隔距離規定為半公尺（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0條第5款、第101條第1項第5款、第109條第2項第3款），故汽車並行時，自應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
　　2、我國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並未限制同一車道只能有一行的行車動線(指車輛前後相接，排成直線魚貫前行)，故如車道的寬度扣除汽車(含機車)之寬度，車輛間尚有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彼此行駛空間不重疊，自可有2條以上的行車動線，此於車輛寬度較小之機車，尤其常見。惟二機車在同一車道並行之情形下，其等之行駛空間既可不重疊，即與行駛在不同車道之情況相當，則在同一車道內沿不同動線行駛之機車，倘任意變更行車動線而向左或右偏移行駛，將會侵及另一動線上直行機車之行車路權致有肇生事故之危險，此種因任意變更行車動線所造成之危險，顯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就「變換車道」所定之規範意旨相當，是同一車道內之機車駕駛人變換行車動向時，自應尊重另一動線上之直行車路權，並給予適當之提醒。
　　3、本件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寬為3.5公尺，有現場圖可考(警卷第55頁)，而A車最寬處為66公分、B車最寬處為75公分，有以量尺測量機車寬度之照片在卷可考(簡上卷第205、207頁)，則以A、B二車之寬度加上兩車並行時之安全間隔距離半公尺，該車道可容納2條不同的行車動線，應可認定。
　　4、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時，係先通過系爭路口，並行經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依路口監視器畫面顯示，A、B二車經過枕木紋時，A車是行駛在同向路邊數來第6支枕木紋之右側外緣，B車是行駛在路邊數來第5支枕木紋內之右緣，而枕木紋本身的寬度為50公分，枕木紋彼此間的間隔寬度是80公分，業據員警至現場測量無誤，有測量圖示在卷可憑(簡上卷第103頁)，是A、B二車於並行經過行人穿越道時，兩車之間隔約為55公分(計算方式見簡上卷第247頁)，已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五)A、B二車進入事故車道後，B車於短時間、短距離內有大幅度向左偏行之情形：　
　　由同一住家監視器系統的畫面可知，B車於17時39分11秒通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後，告訴人頭部向右轉，未打方向燈，亦未顯示手勢，B車向左偏行，於同分12秒即駛至外側車道上靠左側一水溝蓋的左緣，於同分13秒倒地，斯時被告之A車已跨越至左側之內側車道，超越B車向前行駛，此有本院勘驗筆錄之附件截圖可考(簡上卷第75至78頁)，經警方現場測量，自枕木紋之北端往南，平行車道線，延伸至B車倒地造成的刮地痕起點之相對位置，距離共10.9公尺，而上開延伸線與水溝蓋左緣之最短直線距離為1.1公尺，有現場圖可考(簡上卷第153頁)，是告訴人之B車於不到2秒，行駛不到10.9公尺的距離內，已向左偏行1.1公尺，且未為任何警示行為之事實，應可認定。
(六)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1、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此「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注意義務之規範目的，乃在防免車輛行駛時，因前方突發狀況產生碰撞事故、進而造成人身傷亡。是對於直行車之駕駛人而言，其行駛時所應注意之「車前」狀況，應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念，位在其車輛前方對於碰撞結果之發生可得預見且具有迴避可能性，而應予注意避免碰撞之一切行人、其他車輛。故「注意車前狀況」乃係指駕駛人就其注意力所及之情況下，對於車前已存在或可能存在事物應予注意，以便採取適當之反應措施而言，是駕駛人注意車前狀況，應建立在行車當時之時、空等一切情況下進行綜合判斷。
　　2、依前所述，A、B二車於通過枕木紋時，原已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詎告訴人之B車於通過枕木紋，不到2秒內，行駛不到10.9公尺的距離，即向左偏行1.1公尺，已破壞與被告A車之安全距離，於此種情境，若謂本案被告應得以注意到告訴人之B車會突然大幅度向左偏行，顯然過於苛求，且告訴人於不到2秒鐘之時間內即向左偏行，自難期被告於發現後，能有效為閃避抑或煞停等防止車禍發生之舉措。況被告A車之左側係內側車道之C車，於監視器畫面可見，告訴人之B車向左偏行至距離行車分向線40公分之水溝蓋左緣時，被告之A車已跨越至內側車道，於其左側尚有C車行駛中之狀況(監視器截圖見簡上卷第77頁)，亦難期被告再向左側閃避，以保持與B車的安全間隔距離。是告訴人突如其來的偏行，縱認2車確有發生擦撞，亦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
(七)A車係在自己的行車動線上「超越」另一行車動線的B車，而非「超車」：
　　1、有關「超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第101條規定：「三、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四、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狀況。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始得超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依上開規定可知，所謂「超車」，係指後車變更行車動線，由前車的側方通過，超前之後，再駛入前車原行車動線內繼續行駛的駕駛行為。如果一行車動線的車輛因速度較快，超過另一行車動線之車輛，且超越後兩車仍在自己原來的行車動線上，即非「超車」，而是單純的「超越」行為。蓋如僅是超越行為，雙方的車輛自始至終均在各自的行車動線上，不會侵擾他方，且已有須保持安全距離之規定保障雙方的行車安全，超越者自無事先鳴按喇叭或變換燈光提醒對方注意之必要，而被超越者也沒有必要減速靠邊、表示允讓。如認二不同行車動線之車輛，於超越其他行車動線車輛時，均係「超車」，須遵照上開「超車」之規定，則於交通實務上即會發生車速較快之車輛於行駛時，縱無意要超前進入他人的行車路線，亦須一路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此不合理之現象。
　　2、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本件事故前，A、B二車駛入系爭路口時，即已呈現二車並行的態樣，且依前所述，事故發生時之車道寬度亦可容納2 條以上不同的機車行車動線，復依A、B二車的行車軌跡，A車始終在B車左側，分屬不同的行車動線，被告亦否認有超車駛至B車行車路線前方的意圖，則被告因車速較告訴人快，致A車自然超越B車之狀況，當非屬「超車」行為，而無須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第101條所定之警示行為。
　　3、嘉義市政府雖以113年10月1日府交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謂：被告駕車經過被害人機車往前行駛之行為係屬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之超車行為，須依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等語(簡上卷第309頁)，惟其應係誤解「超車」之定義，將單純的「超越」行為定義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之「超車」行為，該函文之意見自不為本院所採納。
(八)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之鑑定結果同本院認定：
　　本件交通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責任歸屬，亦認：本案肇事前，A、B二車並行之間隔約為55公分，符合法定兩車並行間隔0.5公尺之規定，肇事原因判斷為：1、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往左偏行時，未注意左側車輛及並行之安全間隔，為肇事原因；2、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無肇事因素等語，有覆議意見書及補充函文在卷足考(簡上卷第139至140頁、第245至246頁)，與本院上開認定相同。
(九)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意見，尚難憑採：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就本件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固判斷為：1、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畫有分向限制線同向二車道路段，左側超車未保持安全間隔，為肇事原因；2、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無肇事因素(鑑定意見書附於調偵卷第18至20頁)，然此鑑定意見書誤認被告超越不同動線之告訴人機車之行為屬於「超車」行為，且未考量告訴人有在短時間、短距離內向左偏行1.1公尺之行為，其鑑定意見尚難憑採。　
(十)綜上說明，被告之駕車行為並非超車，其於上開時地騎乘A車，雖曾與告訴人之B車並行，嗣於超越B車時，告訴人人車倒地，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然告訴人之B車倒地是否係遭A車擦撞所致，尚無法認定。縱認兩車確曾發生擦撞，然本件事故發生前，A、B二車並行通過行人穿越道之枕木紋時，尚保持半公尺以上之安全間隔距離，然通過枕木紋進入車道後，B車於2秒鐘之短時間內、前行不到10.9公尺的短距離內，即在未為任何警示行為的情況下，向左偏行1.1公尺，破壞與A車的安全距離，且因發生之時間、距離甚短，內側車道亦有車輛行進中，無證據證明被告有足夠的反應時間及空間得避免本件事故的發生。本件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得到被告駕駛行為確有過失之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本件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原審未詳酌上情，誤對被告為有罪之諭知，自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按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定有明文；又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業經認定如前，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逕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檢察官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銘瑩、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蘇姵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恬安


